采购需求
服务要求
（一）电梯品牌及数量参数 

	区域
	种类
	数量
	单位
	电梯制造公司
	主要服务要求
	服务期
	预算总价（元）

	南院区
	曳引驱动乘客电梯
	55
	台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
	所有电梯的修理和保养服务，包括对电梯日常的检查、清洁、润滑、调整等保养服务（每15天不少于一次）和故障维修、配件更换；对电梯相关设施（机房、值班室、配件存放间、基坑、轿顶、五方通话等）日常的巡检和6s管理；对电梯定期进行年检及检测、限速器校验和称重试验等检测测试、74号令规定的每日巡查工作及配合使用砖砖云软件、电梯空调维保、电梯标识制作及管理、电梯资料专管等服务，每台电梯轿厢、层站醒目位置统一设置维保公示牌，实时更新维保日期、维保单位、责任人、救援电话、下次维保时间，长期常态化公示。所有服务需严格遵循《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TSG 08-2026）、《江西省电梯维护保养安全管理规范》（DB36/T 785-2019）要求。如相关法律法规在服务期内更新，以最新规定执行。本项目采用全包方式。
	3年
	3200000.00

	南院区
	自动扶梯
	8
	台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
	
	
	

	南院区
	曳引驱动乘客电梯
	1
	台
	哈尔滨达鑫电梯有限公司
	
	
	

	北院区
	曳引驱动乘客电梯
	7
	台
	巨人通力电梯有限公司
	
	
	

	北院区
	曳引驱动乘客电梯
	6
	台
	广州日立电梯有限公司
	
	
	

	北院区
	曳引驱动乘客电梯
	1
	台
	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
	
	
	

	北院区
	曳引驱动乘客电梯
	1
	台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
	
	
	

	合计
	
	79
	台
	
	
	
	


	序号
	注册登记日期
	梯号
	技术参数
	台数

	
	
	
	楼层数
	停层数
	速度 (m/s)
	载重 (Kg)
	

	1
	2016.09.20
	E/30030967.001
	21
	21
	1.75
	1600
	1

	2
	2016.09.20
	E/30030967.002
	21
	21
	1.75
	1600
	1

	3
	2016.09.20
	E/30030967.003
	21
	21
	1.75
	1600
	1

	4
	2016.03.17
	E/30030967.007
	21
	21
	1.75
	1600
	1

	5
	2016.03.17
	E/30030967.008
	21
	21
	1.75
	1600
	1

	6
	2016.03.17
	E/30030967.009
	21
	21
	1.75
	1600
	1

	7
	2016.09.20
	E/30030967.013
	21
	21
	1.75
	1600
	1

	8
	2016.09.20
	E/30030967.014
	21
	21
	1.75
	1600
	1

	9
	2016.09.20
	E/30030967.004
	20
	20
	1.75
	1600
	1

	10
	2016.09.20
	E/30030967.005
	20
	20
	1.75
	1600
	1

	11
	2016.09.20
	E/30030967.006
	20
	20
	1.75
	1600
	1

	12
	2016.03.17
	E/30030967.010
	20
	20
	1.75
	1600
	1

	13
	2016.03.17
	E/30030967.011
	20
	20
	1.75
	1600
	1

	14
	2016.03.17
	E/30030967.012
	20
	20
	1.75
	1600
	1

	15
	2016.12.07
	E/30030967.015
	5
	5
	1
	1600
	1

	16
	2016.12.07
	E/30030967.016
	5
	5
	1
	1600
	1

	17
	2016.03.17
	E/30030967.020
	5
	5
	1
	1600
	1

	18
	2016.03.17
	E/30030967.021
	5
	5
	1
	1600
	1

	19
	2016.03.17
	E/30030967.022
	5
	5
	1
	1600
	1

	20
	2016.03.17
	E/30030967.023
	5
	5
	1
	1600
	1

	21
	2016.03.17
	E/30030967.024
	5
	5
	1
	1600
	1

	22
	2016.03.17
	E/30030967.025
	5
	5
	1
	1600
	1

	23
	2016.12.07
	E/30030967.017
	6
	6
	1
	1600
	1

	24
	2016.12.07
	E/30030967.018
	6
	6
	1
	1600
	1

	25
	2016.12.07
	E/30030967.019
	6
	6
	1
	1600
	1

	26
	2016.09.20
	E/30030967.030
	6
	6
	1
	1600
	1

	27
	2016.09.20
	E/30030967.031
	6
	6
	1
	1600
	1

	28
	2016.03.17
	E/30030967.035
	6
	6
	1
	1600
	1

	29
	2016.03.17
	E/30030967.036
	6
	6
	1
	1600
	1

	30
	2016.03.17
	E/30030967.037
	6
	6
	1
	1600
	1

	31
	2016.03.17
	E/30030967.038
	6
	6
	1
	1600
	1

	32
	2016.03.17
	E/30030967.039
	6
	6
	1
	1600
	1

	33
	2016.03.17
	E/30030967.040
	6
	6
	1
	1600
	1

	34
	2016.03.17
	E/30030967.041
	6
	6
	1
	1600
	1

	35
	2016.09.20
	E/30030967.044
	6
	6
	1
	1600
	1

	36
	2016.09.20
	E/30030967.045
	6
	6
	1
	1600
	1

	37
	2016.09.20
	E/30030967.046
	6
	6
	1
	1600
	1

	38
	2016.09.20
	E/30030967.047
	6
	6
	1
	1600
	1

	39
	2016.09.20
	E/30030967.048
	6
	6
	1
	1600
	1

	40
	2016.09.20
	E/30030967.049
	6
	6
	1
	1600
	1

	41
	2016.09.20
	E/30030967.050
	6
	6
	1
	1600
	1

	42
	2016.09.20
	E/30030967.051
	6
	6
	1
	1600
	1

	43
	2014.01.16
	E/30019865.001
	6
	6
	1
	1600
	1

	44
	2014.01.16
	E/30019865.002
	6
	6
	1
	1600
	1

	45
	2014.01.16
	E/30019865.003
	6
	6
	1
	1600
	1

	46
	2016.12.07
	E/30030967.026
	4
	2
	1
	1600
	1

	47
	2016.12.07
	E/30030967.027
	3
	3
	1
	1600
	1

	48
	2016.12.07
	E/30030967.029
	3
	3
	1
	1600
	1

	49
	2016.12.07
	E/30030967.028
	2
	2
	1
	1150
	1

	50
	2016.12.12
	E/30030967.043
	2
	2
	1
	1600
	1

	51
	2016.09.20
	E/30030967.052
	2
	2
	1
	1600
	1

	52
	2016.09.20
	E/30030967.032
	2
	2
	1
	1600
	1

	53
	2016.09.20
	E/30030967.033
	2
	2
	1
	1600
	1

	54
	2016.12.12
	E/30030967.034
	2
	2
	1
	1600
	1

	55
	2016.12.12
	E/30030967.042
	7
	7
	1
	1600
	1

	56
	2016.09.20
	32827-010-001
	无
	无
	0.5
	无
	1

	57
	2016.09.20
	32827-010-002
	无
	无
	0.5
	无
	1

	58
	2016.09.20
	32827-020-003
	无
	无
	0.5
	无
	1

	59
	2016.09.20
	32827-020-004
	无
	无
	0.5
	无
	1

	60
	2016.09.20
	32827-030-005
	无
	无
	0.5
	无
	1

	61
	2016.09.20
	32827-040-006
	无
	无
	0.5
	无
	1

	62
	2016.09.20
	32827-050-007
	无
	无
	0.5
	无
	1

	63
	2016.09.20
	32827-060-008
	无
	无
	0.5
	无
	1

	64
	2019.07.24
	E/30066216.001
	5
	5
	1.75
	1600
	1

	65
	2012.03.29
	G69821
	4
	4
	1
	1600
	1

	66
	2013.10.18
	G99242
	13
	11
	1
	1600
	1

	67
	2013.06.17
	GPP242
	13
	11
	1
	1600
	1

	68
	2011.07.21
	G52677
	13
	8
	1
	1600
	1

	69
	2011.05.17
	G50945
	7
	7
	1
	1600
	1

	70
	2013.10.18
	G99243
	13
	11
	1
	1600
	1

	71
	2011.11.14
	G56942
	7
	7
	1
	1600
	1

	72
	2003
	G021054
	5
	5
	1
	1600
	1

	73
	2005.08.29
	G030643
	7
	7
	1
	1600
	1

	74
	2005.08.29
	G044681
	10
	10
	1
	1600
	1

	75
	2005.08.29
	G044682
	10
	10
	1
	1600
	1

	76
	2008.06.25
	07020435001
	4
	4
	1
	1600
	1

	77
	2005.08.29
	G044684
	10
	10
	1.5
	1000
	1

	78
	2005.08.29
	G044683
	10
	10
	1.5
	1000
	1

	79
	2016.03.17
	DX16469
	2
	2
	0.4
	200
	1

	合计
	79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人员要求
（1）项目技术负责人（1人）：拟派本项目的项目技术负责人须具有5年及以上电梯维保从业经验且持有有效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项目代号：T）、具有人社部门核发的中级工程师（机电类）及以上职称。

（2）驻点维保人员（5人）：南北院均需有人驻点，驻点人员均具有3年及以上电梯维保从业经验并具有有效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项目代号：T）证书。
（3）维保人员着装规范、工牌齐全、遵守医院院感与门禁制度，不得进入非工作区域。
注：①以上人员需熟悉《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TSG 08-2026）、《江西省电梯维护保养安全管理规范》（DB36/T 785-2019）相关要求。
②以上人员不得随意变更，变更需征求采购人同意且人员资质与要求需一致或优于，如有发现不符将处以5000元/次的罚款。

2、负责南北院区79台电梯全年365天*24小时的紧急救援修理服务，及时处理电梯故障及更换配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维保人员应在接到采购人维修通知后，一般故障30分钟内派专业人员到达现场检查或修理；接到电梯困人、机房井道底坑进水、影响电梯正常使用重大故障报修后，需在20分钟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置。投标人提供的维保、维修、更换配件等服务都需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549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提供24小时紧急救援服务热线电话，并确保电话畅通。

3、按照《电梯日常维护保养规则》完成每半月、每季度、半年度、年度维护保养项目，同时，做好维护保养记录，每次保养维修后，由采购人在投标人提供的电梯保养报告书上确认签字。采购人质量检查人员有权跟踪检查维修保养过程和结果。

4、每台电梯每月至少提供2次维保服务，含必要的润滑油、清洁材料及相关配件。

5、投标人必须在每年的电梯年检前派工程人员进行年度检查工作，并对每台电梯所有设备彻底检查以保证电梯通过年检及其他校验测试。
6、维护保养服务：投标人保证遵守国家、省、市有关的电梯维护保养制度，并执行国家现行规范的有关对电梯进行定期的维修保养（不超过15天维护保养一次）规定，保证每台电梯正常工作。对设备进行保养、检查、维护、清洁、除尘、加油、润滑、调整以保证电梯的正常、安全运行。主要维修保养内容如下：

a.基本运行状况检查；

b.电梯轿顶、门操作板、轿门厅门的地坎和门楣、井道、底坑和机房的清洁工作；

c.具体检修和成套设备的检查，如齿轮箱、马达、控制柜、制动器、层站显示器和其他电梯扶梯运行部件；

d.合格的调试抱闸、导轨，开关和所有电梯扶梯运行部件；

e.根据安全的要求作调整，如平层精度、层站等；

f.对设备进行润滑，提供维修保养材料及配件；

具体分为每半月、每季度、半年、年度保养内容，详见维修保养计划及细则；

g.定期对机房设备、设施进行检查和维修，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7、提供必要材料及配件。严格遵守采购人的规章制度，文明作业。积极主动与采购人加强沟通，虚心听取采购人意见，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8、维修保养人员作业时接受采购人电梯技术人员的督导，并对该次电梯维保工作内容进行逐项核对，验收合格后签字确认电梯维保工作单；对不合格的项目注明整改意见，双方签名确认。

9、投标人须提前向采购人提供电梯维保周期计划；并按时、按计划对电梯进行巡查和维保。

10、对采购人使用的电梯型号的电路板、零配件等做好充分合理的仓储。

11、本项目采购为南北院区电梯修理和维护保养服务项目含配件（全包方式），合同金额包含电梯日常的修理、检查、清洁、润滑、调整等维护保养费用（每15天不少于一次）及限速器校验费、年检费、称重试验费和安全钳联动试验等全部检测费用、人工、辅材的所有费用、74号令规定的每日巡查工作及配合使用砖砖云软件、电梯空调维保、电梯标识制作及管理、电梯资料专管等服务。中标人全程无条件配合第三方检测，负责前期自查整改，确保全部电梯合规年检合格。
12、投标人负责维保现场的作业安全，在电梯维保期间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和财产损失等，由投标人承担全部责任。

13、投标人自行配备所需的工具，现场作业时需设置警示标志及安全护栏，做好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保证作业安全。现场作业时，作业人员不得少于2人。

14、投标人整理完善安全技术档案、设备档案、应急救援预案等资料。

15、定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16、重大节日前和维保期结束之前安排电梯制造商对全部电梯进行一次安全隐患排查。

17、投标人需统计每日及每月电梯运行次数、故障次数、故障运行分析，并及时保存电子数据。

18、投标人需建立一梯一档完整安全技术档案，所有维保记录、维修记录、配件台账、演练资料、检验资料等纸质 + 电子资料在服务期满全部移交采购人。投标人需自行提供电脑用于保存电子档数据（如维保资料等），服务结束后，电脑由投标人自行处置。

19、投标人需协助完成每日安全巡查工作及配合使用砖砖云软件。

20、投标人需协助配合采购人安全生产工作，在电梯运行期间出现第三方人员意外事故时，需协助采购人进行治疗诊断工作及理赔工作。
（三）维修保养计划

电梯的维修保养分为半月维护保养、季度维护保养、半年维护保养、年度维护保养，具体详情如下：

表A-1半月维护保养项目(内容)和要求
	序号
	维护保养项目(内容)
	维护保养基本要求
	

	1
	机房、滑轮间环境
	清洁，门窗完好，照明正常
	

	2
	手动紧急操作装置
	齐全，在指定位置
	

	3
	驱动主机
	运行时无异常振动和异常声响
	

	4
	制动器各销轴部位
	动作灵活
	

	5
	制动器间隙
	打开时制动衬与制动轮不应发生摩擦，间隙

值符合制造单位要求
	

	
	
	
	

	
	
	
	

	6
	制动器作为轿厢意外移动保护

装置制停子系统时的自监测
	制动力人工方式检测符合使用维护说明书要

求；制动力自监测系统有记录
	

	
	
	
	

	
	
	
	

	7
	编码器
	清洁，安装牢固
	

	8
	限速器各销轴部位
	润滑，转动灵活；电气开关正常
	

	9
	层门和轿门旁路装置
	工作正常
	

	10
	紧急电动运行
	工作正常
	

	11
	轿顶
	清洁，防护栏安全可靠
	

	12
	轿顶检修开关、停止装置
	工作正常
	

	13
	导靴上油杯
	吸油毛毡齐全，油量适宜，油杯无泄漏
	

	14
	对重/平衡重块及其压板
	对重/平衡重块无松动，压板紧固
	

	15
	井道照明
	齐全，正常
	

	16
	轿厢照明、风扇、应急照明
	工作正常
	

	17
	轿厢检修开关、停止装置
	工作正常
	

	18
	轿内报警装置、对讲系统
	工作正常
	

	19
	轿内显示、指令按钮、IC 卡系统
	齐全，有效
	

	20
	轿门防撞击保护装置( 安全触

板，光幕、光电等)
	功能有效
	

	
	
	
	

	21
	轿门门锁电气触点
	清洁，触点接触良好，接线可靠
	

	22
	轿门运行
	开启和关闭工作正常
	

	23
	轿厢平层准确度
	符合标准值
	

	24
	层站召唤、层楼显示
	齐全，有效
	

	25
	层门地坎
	清洁
	

	26
	层门自动关门装置
	正常
	

	27
	层门门锁自动复位
	用层门钥匙打开手动开锁装置释放后，层门

门锁能自动复位
	

	28
	层门门锁电气触点
	清洁，触点接触良好，接线可靠
	

	29
	层门锁紧元件啮合长度
	不小于7mm
	

	30
	底坑环境
	清洁，无渗水、积水，照明正常
	

	31
	底坑停止装置
	工作正常
	


表 A-2  季度维护保养项目(内容)和要求
	序号
	维护保养项目(内容)
	维护保养基本要求
	

	1
	减速机润滑油
	油量适宜，除蜗杆伸出端外均无渗漏
	

	2
	制动衬
	清洁，磨损量不超过制造单位要求
	

	3
	编码器
	工作正常
	

	4
	选层器动静触点
	清洁，无烧蚀
	

	5
	曳引轮槽、悬挂装置
	清洁，钢丝绳无严重油腻，张力均匀，符合

制造单位要求
	

	
	
	
	

	
	
	
	

	6
	限速器轮槽、限速器钢丝绳
	清洁，无严重油腻
	

	7
	靴衬、滚轮
	清洁，磨损量不超过制造单位要求
	

	8
	验证轿门关闭的电气安全装置
	工作正常
	

	9
	层门、轿门系统中传动钢丝绳、

链条、传动带
	按照制造单位要求进行清洁、调整
	

	
	
	
	

	10
	层门门导靴
	磨损量不超过制造单位要求
	

	11
	消防开关
	工作正常，功能有效
	

	12
	耗能缓冲器
	电气安全装置功能有效，油量适宜，柱塞无

锈蚀
	

	
	
	
	

	
	
	
	

	13
	限速器张紧轮装置和电气安全

装置
	工作正常
	

	
	
	
	


表 A-3  半年维护保养项目(内容)和要求

	序号
	维护保养项目(内容)
	维护保养基本要求
	

	1
	电动机与减速机联轴器
	连接无松动，弹性元件外观良好，无老化等现象
	

	2
	驱动轮、导向轮轴承部
	无异常声响，无振动，润滑良好
	

	3
	曳引轮槽
	磨损量不超过制造单位要求
	

	4
	制动器动作状态监测装置
	工作正常，制动器动作可靠
	

	5
	控制柜内各接线端子
	各接线紧固、整齐，线号齐全清晰
	

	6
	控制柜各仪表
	显示正常
	

	7
	井道、对重、轿顶各反绳轮

轴承部
	无异常声响，无振动，润滑良好
	

	
	
	
	

	
	
	
	

	8
	悬挂装置、补偿绳
	磨损量、断丝数不超过要求
	

	9
	绳头组合
	螺母无松动
	

	10
	限速器钢丝绳
	磨损量、断丝数不超过制造单位要求
	

	11
	层门、轿门门扇
	门扇各相关间隙符合标准值
	

	12
	轿门开门限制装置
	工作正常
	

	13
	对重缓冲距离
	符合标准值
	

	14
	补偿 链(绳)与轿厢、对重接

合处
	固定，无松动
	

	
	
	
	

	15
	上、下极限开关
	工作正常
	


表 A-4年度维护保养项目(内容)和要求

	序号
	维护保养项目(内容)
	维护保养基本要求
	

	1
	减速机润滑油
	按照制造单位要求适时更换，保证油质符合

要求
	

	
	
	
	

	
	
	
	

	2
	控制柜接触器、继电器触点
	接触良好
	

	3
	制动器铁芯(柱塞)
	进行清洁、润滑、检查，磨损量不超过制造

单位要求
	

	
	
	
	

	4
	制动器制动能力
	符合制造单位要求，保持有足够的制动力，

必要时进行轿厢装载 125%额定载重量的制动试验

	5
	导电回路绝缘性能测试
	符合标准

	6
	限速器安全钳联动试验(对于使

用年限不超过 15年的限速器，每

2年进行一次限速器动作速度校

验；对于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限

速器，每年进行一次限速器动作

速度校验)
	工作正常

	7
	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动作试验
	工作正常

	8
	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动作试验
	工作正常

	9
	轿顶、轿厢架、轿门及其附件安

装螺栓
	紧固

	10
	轿厢和对重/平衡重的导轨支架
	固定，无松动

	11
	轿厢和对重/平衡重的导轨
	清洁，压板牢固

	12
	随行电缆
	无损伤

	13
	层门装置和地坎
	无影响正常使用的变形，各安装螺栓紧固

	14
	轿厢称重装置
	准确有效

	15
	安全钳钳座
	固定，无松动

	16
	轿底各安装螺栓
	紧固

	17
	缓冲器
	固定，无松动


验收：每次修理或维保完成时，维修人员需与电梯安全管理员确认。

（四）其它要求

1、配件质量要求：配件及材料须使用全新、未使用过的原厂（电梯品牌厂家）原装合格正品，需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并且提供配件来源的有效证明（如：本年度原厂（电梯品牌厂家）采购配件的发票或合同证明等）。如未按规定使用非原厂（电梯品牌厂家）配件、旧配件或无法提供配件来源的有效证明，采购人将进行考核处罚，并要求整改，同时产生的一切损失由投标人承担，如整改未完成，采购人有权中止合同。更换的所有配件质保期不少于1年。电梯故障需更换配件的，非不可抗力或无正当理由情况下，需72小时以内提供原厂原机配件并进行维修。
2、配件按要求完成安装调试达到可使用状态。

3、更换配件服务要求：投标人提供的电梯配件更换服务需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4、投标人负责维修或更换配件的现场作业安全，在电梯维修或更换配件期间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和财产损失等，由投标人承担全部责任。

5、投标人协助采购人整理完善维修档案、配件更换档案，资产处置档案等相关资料。

6、更换后的配件需存放在采购人指定区域，由采购人统一进行资产处理。

7、每次更换配件完成时，维修人员需与电梯安全管理员确认，并提供更换清单明细。

8、本项目电梯维保服务严禁转包、违法分包、出借资质及挂靠经营，中标单位所有现场作业人员、维保技术员、项目管理人员均须为本单位在职自有在岗人员，不得临时外聘、劳务外包或委托第三方单位代为开展维保作业。合同履约期间，一经查实存在转包、违法分包、挂靠、借用他人资质或交由第三方单位实施维保等违规行为的，视为中标人严重实质性违约，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立即解除合同、没收全额履约保证金，由此造成的一切安全事故、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均由中标人全额承担；同时采购人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上报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特种设备行业主管部门，依法依规进行信用惩戒及追责。

9、投标人为本项目提供维保信息化管理服务系统，相关费用包含在报价中。

